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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1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 101 年 10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 2:00 

地點：雲平大樓西棟四樓第二會議室 

出席：湯銘哲委員、陳景文委員、李丁進委員、簡錦樹委員、張素瓊委員(請假)、張高

評委員、張有恆委員、林清河委員、簡金成委員、陳家駒委員、蔡文達委員(請假)、

李俊璋委員 

列席：何副校長志欽、黃總務長正亮(杜簡正明河代)、利財務長德江、會計室、秘書室

法制組、黃怡寧、提案單位代表 

主席：黃校長煌煇                                                 紀錄：歐麗娟 

壹、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一 p.5~p.10）。 

二、 會計室報告：校務基金 A、B 版執行情形（略）。 

三、 財務處報告：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情形及執行績效（略）。 

四、 主席報告 

在 9/13，本人率同本會委員及學校相關主管訪視並聽取成醫斗六分院營運狀況報

告，俾以瞭解整體經營情形(詳附件一 p.11~p.14)。其中，該分院在 99 年度虧損約 1 仟

6 佰萬元，100 年度虧損約 3 仟 8 佰萬元，虧損增加係因 100 年度折舊攤提約 2 仟萬元

及健保點值減少所致。為了儘速讓斗六分院營運得以損益兩平，自給自足並永續經營，

我期望醫院可以做以下規劃： 

1.  斗六分院現為地區醫院，應設定目標儘速升級為為區域醫院，如此可增加掛號費及

基本部分負擔收入($130(地)→$340(區))，以 100年度為例，可增加約 3仟 4佰萬

元，將提升整體醫療收入。因此，關於今年斗六分院升級一事，我將積極與成大醫

院林院長商議可行辦法。 

2.  雲林老化人口為 15%，最需要的應該就是護理之家，如安養中心、社區醫療及全能

照護，另外精神科也是焦點等營運方向，而這就是利基，從能夠吸引病人的利基著

手，但目前老人照護只有 40 床，若能增加到 100 床，規模擴大，再稍加用心，想

辦法吸收雲林縣北上就醫的 30%民眾，將可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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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舊院區應儘速拆除處理，除了可節省百萬維護費用外，宜規劃做為興利事業，例如

停車場效益，或像精神科、長期照護等項目，也可規劃興建大樓，並評估容量及經

費，先蓋幾層，未來視狀況再加樓層，這種分段式的結構，技術上應該都是可以克

服的。關於此節，將請總務長協同徐明福教授及李德河教授親自會勘，排除古蹟疑

慮，並請成大醫院評估投資興建大樓之受益性，除舊更新變成有效能的營運建築，

也可以加速達成斗六分院自給自足及損益兩平狀態之目標，如此，對成醫、對成大，

也是好事一樁。 

4.  斗六分院營運收入呈成長趨勢，然而管理費用也快速增加，才會無法兩平，在成本

控制這端，應善盡管控，使盈餘儘早浮現。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安心就學濟助辦法」，提請  追認。 

  說明： 
一、 業於 101 年 7 月 10 日經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其經費來源為

捐贈，故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追認。 

二、 修訂重點如下： 

(一) 第三條：委員任期一年並得連任。 

(二) 第五條：家庭年收入不逾 30 萬元、第 2 次以上申請之成績規定。 

(三) 第十二條：申請文件。 

(四) 第十三條：品行考核。 

(五) 第十四條：捐還規定；於優先償還教育部就學貸款後，應履行圓夢還願計畫，得以

一次或分次，不定期與不定額之方式捐還本校。 

  擬辦：本案追認通過後繼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惟請學務處研議開放僑生資格之可行性。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與遴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名稱及部分

條文，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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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 本案已於 101 年 5 月 30 日經第 727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 修訂重點，比照教務處「國立成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將本要點

「優良導師」改為「輔導傑出及輔導優良」二獎項，其中「輔導傑出」頒獎金 12
萬，「輔導優良」頒獎金 3 萬元。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原條文。 

  擬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再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擬新訂「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優秀預研生獎勵金實施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日月光集團已捐贈本院 640 萬元，其中 180 萬元擬獎勵本院各系優秀預研生，依

校方規定，須訂定獎勵金實施要點，提送本校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

備後，始能核發，特增訂本要點。 

二、 本案業經 101 年 7 月 30 日工學院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系主管會議以及 101
年 8 月 8 日第 730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擬辦：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擬新訂「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學術優良教師獎勵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院簽請核發 100 年度日月光集團獎勵學術表現優良教師計畫之獎勵金一

案，經會計室簽提「擬請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各事項應訂定鼓勵

或獎勵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內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之意見增訂本要點。 

二、 本案業經 101 年 7 月 30 日工學院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系主管會議以及 101
年 8 月 8 日第 730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三、 檢附 100 年度日月光集團獎勵學術表現優良教師計畫之簽案供參。 

  擬辦：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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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附設高工 

案由：擬增訂「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技能競賽績優學生及指導教師獎

勵實施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鼓勵附設高工學生積極參與技能競賽訓練與提升實力，爭取學校榮譽，特訂定

本要點。 

二、 本要點草案業經 101 年 5 月 24 日附工行政主管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法制組謝秘書

修正後，經 101 年 5 月 30 日第 727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擬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究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聘僱人員進用及待遇支給要

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研究總中心暨其所屬中心辦理各項產學合作業務聘僱人員薪資，除法令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約定外，得比照本要點核定支給。研究總中心聘僱人員審查程序已修

正為初審決審二級程序，修正第七點有關複審之規定，並修正待遇支給表複審程

序。 

二、 修正條文及支給表修正條文已與秘書室法制組協商確定。 

三、 檢附修正條文及支給表修正條文對照表、原支給要點及原支給表。 

四、 本案業經 101 年 5 月 30 日第 727 次主管會報通過，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擬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二 p.15~p.22)。 
 

提案七                                                        提案單位：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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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鼓勵發表國際頂尖期刊獎勵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於 101 年 5 月 16 日第 726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原第五點「本要點所需經費

在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下支應」，獎勵補助改由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或邁向頂尖大學計

畫經費項下支應。 

二、 101年 6月 13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總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供參。 

  擬辦：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理教學大樓新建工程案財務計畫等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 101年 9月 21日奉核示第 101A260415號簽辦理。 

二、 本案前經 100年 9月 26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在案；以工程總經費概算新臺

幣 6 億 9,218 萬元整，預計爭取 5 年 500 億特別預算支應新臺幣 3 億 9,150 萬元

整，餘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新臺幣 3億 68萬元整。 

三、 依 101 年 6 月 1 日 100 學年度第 12 次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工作小組第 12 次會

議暨 101年 6月 8日奉核第 101A260256號簽辦理。為加入收發室暨增加地下停車

等空間，經重新評估調整空間規劃、樓層、量體及經費等需求，本計畫修改為地

下 2層、地上 9樓(化學系)及地上樓(新理學大樓)，總樓地板面積 31,193平方公

尺，總經費計新臺幣 8 億 2,000 萬元整，其中由 5 年 500 億特別預算支應新台幣

3億 9,150萬元整，餘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 

四、 本案預定於 101辦理先期規劃構想書審議作業，102年進行規劃設計，103~105年

施工。 

擬辦：本案概算需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新臺幣 4 億 2,850 萬元，另由 5 年 500 億

特別預算支應新台幣 3 億 9,150 萬元整，合共計畫總經費計新臺幣 8 億 2,000 萬元

整，請同意匡列本預算支出。 
  決議：關於本案追加預算 1.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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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丁進委員建議： 

雖然希望經費運用能撙節用度，但為尊重理學大樓興建案，重新調整空間規劃之必要性，

可以用附帶決議方式，例如訂下理學院自籌款目標，通過本案。 

2. 本案期望由理學院籌募 5仟萬元，不足數將由校務基金匡列預算通過。 

 

參、臨時提案(無) 

肆、散會(下午 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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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99.10.08)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總

務處 

案由：游泳池及球類場館新建工程案財務計畫 

      等事宜，提請 討論。 

決議：原則上照案通過，優先第一排序，惟經 

      費來源仍以 5 年 500 億第二期特別預算 

      支應為原則，其中應注重先期規劃構想 

      書撰寫及規劃，再經校內行政程序量酌 

      經費支應比例。 

總務處 

101 年 5 月 3 日教育部函轉

審查意見要求再補充說

明。經會同體育室及建築系

簡聖芬助理教授研提回復

說明及補充資料，業於 8 月

22 日函報教育部核轉工程

會審議作業中。 
繼續列管 

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

務處 

案由：海工大樓新建工程案財務計畫等事宜， 

提請 討論。 

決議：1.張祖恩委員建議：(略) 

2.原則上照案通過，優於生科大樓興建 

案，係第二排序，同意學校支應其中

四個樓層之經費，以後樓層擴充則由

系或中心募款支應，惟經費來源仍以

5 年 500 億第二期特別預算支應為原

則，其中應注重先期規劃構想書撰寫

及規劃，再經校內行政程序量酌經費

支應比例。 

 

總務處 

原計畫總經費計畫 1 億

6,000 萬元整，上調為 2 億

1,000 萬元整，其中 1 億

6,000 萬由校方支應，另

5,000 萬由水利系及防災研

究中心等共同籌措，預計興

建地下 2 層、地上 5 層，總

樓地板面積約 7,200 平方公

尺。教育部 100 年 4 月 18
日通知審議結果，本案計畫

核列 2 億(原計畫 2.1 億，刪

減 1,000 萬元)，國庫補助 1
億 5,000 萬。101 年 7 月 19
日辦理委託技術服務廠商

評選，由群甡建築師事務所

取得優先議約權，已於 101
年 8 月 1 日議約決標，辦理

設計討論作業中。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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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臨時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

務處 

案由：生物科學與科技大樓新建工程案財務計  

      畫等事宜，提請 討論。 

決議：原則上照案通過，係第三排序，惟經費 

      來源仍以 5 年 500 億第二期特別預算支 

      應為原則，其中仍需俟教育部核定國家 

      級研究中心後，再經校內行政程序量酌 

      經費支應事宜。 

總務處 

101 年 6 月 25 日 30%初步設計
報告報部續審、101 年 7 月 12
日教育部通知製作定稿本。101
年 7 月 12 日 30%初步設計報告
定稿本報部，101 年 7 月 13 日
教育部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審議，業於 101 年 8 月 7 日審
查同意。目前進行細部設計暨都
市設計審議先置作業中。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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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100.09.26)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

務處 

案由：理學教學大樓新建工程案財務計畫等事

宜，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 

本案前以概算新台幣 6 億
9,218 萬元整，預計爭取 5 年
500 億特別預算支應新台幣 3
億 9,150 萬元整，餘由本校校
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新台幣 3
億 68 萬元整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通過在案。 

本案因校園規劃工作小組會
議請薛丞倫老師就本計畫案
原先期規劃構想書加入收發
室暨增加地下停車等空間，經
重新評估調整空間規劃、樓
層、量體及經費等需求，本計
畫修改為地下 2 層、地上 9 樓
(化學系)及地上樓(新理學大
樓)，總樓地板面積 31,193 平
方公尺，總經費計新臺幣 8 億
2,000 萬元整，其中由 5 年 500
億特別預算支應新台幣 3 億
9,150 萬元整，餘由本校校務
基金自籌經費支應。 

請准予前述財務計畫變更。 

已列入提案八討論。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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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101.03.14)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報告事項                  提案單位：

財務處 

案由：關於本校經費基核委員會建議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就94-97年度挹注成

大附設醫院斗六分院計 2 億 7 仟 8

佰萬元一案，了解其執行狀況及回饋

校方情形，提請委員共同商議 

決議： 

1. 請成大附設醫院出席本會，提出本案執

行狀況報告。 

2. 另，校長得召集相關主管，前赴成大醫

院了解全面營運狀況。 

研成大附設醫院 

本院配合於 9/13 安排學校相關主
管進行斗六分院參訪事宜。 

財務處： 

9/13「國立成功大學校長暨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相關一級單位主
管斗六分院訪視行程談話紀錄」
如附件一(p.11~p.14)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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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101.05.23)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執行情形追蹤表 

決議案摘要 執行情形 列管結果 

提案一                  提案單位：管理學

院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研究傑出及研

究 

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備查案，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管理學院 

本案業配合修正並實施，建請解

除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

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

點 

」第四點，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 

教務處 

業經101.7.10 100學年度第4次校

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並已公告

於本校網頁。 
解除列管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

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碩士在職專班經 

費收支管理要點」部份條文案，提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 

教務處 

將提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會

議。 
行政會議通
過後,解除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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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

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

勵 

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提

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續提校務會議。 

研究發展處 

本支給原則業經 101 年 7 月 10 日

100 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討

論通過，並經 101 年 7 月 31 日教

育部臺高(三)字第 1010141913 號

函同意備查，目前已開始 101 年

度之作業，預計 12 月中完成獎勵

金發放作業。 

解除列管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

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實

施 

要點」，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 

研究發展處 

本案擬提 11 月 21 日第 166 次行

政會議討論。 
行政會議通
過後,解除列

管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

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

部 

份條文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校務會議。 

教務處 

業經101.7.10 100學年度第4次校

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並已公告

於本校網頁。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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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學務

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運動績優學生獎

勵 

作業要點」名稱及部份條文，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 

1.本案因配合100-5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會議紀錄時程，業於 101
年 6 月 18 日校長簽准同意延期

申請。 

2 本案簽請獎勵金由校務基金項

下核發，依 101 年 7 月 14 日校

長簽准同意由學生公費及獎勵

金項下支應。 

3.經本室 101 年 7 月 23 日 100-8
室務會議審核通過，申請獎勵

金金額共計新台幣 390,000 元

整，包含大學部運動績優生入

學 75,000 元、課外活動指導組

正式社團 56,600 元，體育室常

設性代表隊 258,400 元。101 年

8 月 20 日校長簽准同意核發。 

4.完成學生資料整理及會計經費

系統之建立，業於 101 年 9 月 4
日製據申請，並依行政流程規

定辦理獎勵金發放作業中。 

學務處： 

於8/6由蘇副校長、學務長與課指組
組長商討執行方式，決議： 

1.現行校外競賽績優獎勵，僅有
體育項目。 

2.為包含學生校外各類競賽獎
勵，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學
生校外競賽績優獎勵辦法」
（名稱暫定），內容包含體育
類、非體育類（如音樂，美術
等）及學術類（如工程，設計
等）等各類校外競賽。再由體
育室、課指組及各學院訂定各
獎勵細則。 

3.前述學生校外競賽績優獎勵辦

法，將擇期邀請副學務長、副

教務長及各學院副院長共同開

會討論。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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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

處 

案由：擬增訂「國立成功大學運動代表隊教練

聘 

任暨輔導費支給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 

1.本案 100 學年度教練費共新台

幣 35 萬元(上學期 18 萬元、下

學期 17 萬元) 依會計室規定製

據辦理，分別於 101 年 6 月 28
日及 101 年 7 月 28 日核准。 

2.本校運動代表隊參加 100 學年

度教育部主辦之大專校院運動

會及大專體育總會所主辦各項

球類聯賽或單項運動錦標賽之

成績團體冠軍 4 座、亞軍 1 座、

季軍 1 座及前 3 名個人獎牌 25
面。 

解除列管 

臨時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

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服務學習課程補助及獎勵

要 

點」部份條文案，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 

1.照案辦理。 

2.已於 101年 6月 6日函本校各系

所，並公告於服務學習網站。 

3.101 學年第 2 學期課程所需補助

經費將於 101 學年第 1 學期服

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審查通過

後，簽請學校核定補助費用。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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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長暨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相關一級單位主管斗六分院訪視行程談話紀

錄 

 
時間：101 年 9 月 13 日(四)上午 7:45~下午 3:30 

集合地點：雲平大樓西側階梯＞前往成醫斗六分院 

與會人員：校長、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及相關一級單位主管(出席名單如附) 

訪視事由：聽取成醫斗六分院歷年度營運狀況報告，俾以瞭解整體經營情形，提供協助。 

一、 報告事項 

斗六分院簡報—林瑞模分院長報告(略) 

二、 座談檢討 

校部、總院與分院意見交流彙整如下： 

(一) 校長致詞及指示 

謝謝林分院長精簡扼要的簡報，關於斗六分院營運，以下有幾點指示： 

1. 請總務長協同規劃設計學院、建築系或土木系等教授會勘，幫助分院進行舊院

區規劃，除舊更新，提昇整體營運效能。 

2. 斗六分院現為地區醫院，應設定短期目標成為區域醫院，先行評估門檻為何？

如此的投資是否可轉虧為盈？可請校方及總院協助，儘快進入評估階段。 

3. 關於科別營運狀態分析，是很重要的一環，骨科、大內科、大外科是有盈餘的

科別，理論上應適度擴增，虧損科別則適度縮減，但並非完全關閉，先讓虧損

減少後，俟未來營運轉盈，再慢慢擴張，這是經營策略面向，所以請分院長、

副院長須先進行科別營運分析。 

4. 另，醫院醫師所具備臨床教師資格問題，請人事主任考量，如何有循環機制，

而不抵觸總院之認定，且資格與授課是兩碼事，所以門檻之訂定，應可再轉念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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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員及主管建議方向彙整如下： 

1. 運用目標管理的觀點，去推動資本投資計劃、人力計劃、土地活用計劃分述如

下： 

A. 找出利基(資本投資)：雲林老化人口為 15%，最需要的應該就是護理之家，如

安養中心、社區醫療及全能照護，另外精神科也是焦點等營運方向，而這就是

利基，從能夠吸引病人的利基著手，老人化為一個趨勢，醫學院老年所先前在

安南區有一個老人照護計劃，或許可以請老年所來評估，幫助斗六的護理之家

拓展來增加資本收入，或與醫學院的公共衛生研究所合作，利用健保資料分析

在地民眾疾病盛行率，以研判發展契機。然而，這需要研擬長期規劃書，斗六

從 94-100年，尤其 99年虧損逐漸降低，因此是有希望的。 

B. 安定人力：醫護人員流動率過高，將造成病患的忠誠度降低，所以應研擬一個

如何吸引年輕優秀醫師來到斗六分院，並接受長期穩定工作，或思考在地化醫

護人員培養的方案，以降低人事流動率，提升忠誠度，如此才能穩定財源增加。 

C. 土地運用：計畫土地活化運用，考量聯合開發，如 BOT等，尤其醫院開闢停車

場，最易增加收益。 

2. 應作營運策略規劃，分析這個區域總體醫療市場，是在成長或萎縮,競爭者台

大、彰基、中國、虎尾、大林等醫院營運之間的消長相關性為何？雖理想規劃

是由地區醫院變成區域醫院，但目前斗六分院在雲林的市佔率僅排第五，經了

解，雖然前面四家醫院的市佔率較高、經濟規模較大，但事實上不管是地區醫

院與區域醫院在經營上還是有困難，仍有潛在危機，要再擴大、再發展、再投

資，是否真具有這樣的市場需求，應先分析既有的醫療資源及市場大小，評估

是否有利基可行，如此做決策，相對會較有客觀基礎來做判斷，校部管院和醫

院或可合作提計劃案，分析調查，並呈現各種不同方案，供醫院總院、分院，

於未來擴展的過程中，有較佳的方向可以去做選擇，也要有利潤中心、成本中

心(責任中心)的概念，類似自主自理，學校或總院的支持幫助總有限制，斗六

分院應以自給自足、永續經營為努力方向。 

3. 在地化紮根經營，著眼在地紮根，醫師要在地化，醫療要在地化，是很重要的

目標規劃。而這個「根」與文化息息相關，在舊文化中建立新思維，斗六國軍

團隊與成大醫院團隊間，文化上可以再融合進步、再提升，俾以能夠同舟共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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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所有問題。另外，成大斗六分院對於在地形象推銷，並非掛幾個牌子就可

以傳達；民眾對斗六分院的訊息需求為何？民眾訊息需求與對分院的形象認知

是密切相關的。因此，較具體做法，應結合社區預防保健與健康促進，搭配

health prevention 和 health promotion education，例如：於村里民大會或

社區會議時，派醫師提供盛行疾病之預防保健與健康促進之相關衛教演講，以

營造良性信任互動宣傳，增加醫療數量，或與成醫家醫科合作社區醫療區塊，

學生服務學習部分，未來也可以規劃到斗六分院學習，除可以建立人氣及增加

了解，也推動具體在地紮根方案。  

4. 臨床教師、教職申請配套，為安定及鼓勵年輕優秀醫師常駐分院，應有福利配

套措施，在教職申請的部分，只要是從斗六分院回來本院有功者，醫學系、醫

學院教評會皆有共識，原則上科部申請都會支持。但目前接受申請的對象僅限

於總院同仁派駐，至於屬斗六分院的同仁，希望能與醫學院協商相關措施，而

常駐在斗六分院的臨床教師部分，由於牽涉法律問題，仍待商榷，這個部分，

請教務長召集相關人員開會討論。 

5. 回饋機制，今天的訪視，主要源於校部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追蹤列管關於校部

校務基金補助斗六分院 2.78 億元，但尚無回饋學校機制一案，由於目前分院

尚屬虧損狀態，無法回饋，且由於成醫係屬獨立會計及人事預算之作業基金，

倘有盈餘，亦無法以現金作實際回饋，否則將遭審計部糾舉，故未來應俟轉虧

為盈時，循合作模式，譬如可合作生醫或生物科技方面的計劃，總院或斗六分

院出資共同推動計劃，如此，即是回饋學校校務基金。 

 

(三)校長總結： 

1. 以上委員及主管提出之建議，不論是從技術層面或經營的管理，都請斗六分院

作內部的思考運用，原則上，斗六分院不可裁撤，會影響成大醫院及醫學院聲

譽，並波及成大形象。 

2. 舊院區應儘速拆除處理，除了可節省百萬維護費用外，宜規劃做為興利事業，

例如停車場效益，或像精神科、長期照護等項目，也可規劃興建大樓，並評估

容量及經費，先蓋幾層，未來視狀況再加樓層，這種分段式的結構，技術上應

該都是可以克服的，如第二醫學中心，教育部已經通過擴增樓層計畫。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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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舊更新變成有效能的營運建築，即可增加營收以加速斗六分院自給自足及損

益兩平狀態之目標，故年底之前，請斗六分院優先處理。 

3. 另，在年底前，請斗六分院做十年營運規劃，先請各科自己作一個預估，包括

發展、需求及收入，如成大的二十年中長程發展計畫。十年營運規劃完成後再

提報總院討論，如此，可以讓總院清楚，也可讓經費稽核委員會知道斗六分院

未來十年營運狀況，期使損益兩平趨勢可逐步達成。 

4. 最後，請成大醫院注意，斗六分院 100年短絀為 3,800萬，其中係因折舊攤提

約 2,000萬及健保點值減少造成，所以，100 年的營運績效並未比前年差太多。

由於折舊攤提並未涉及現金支出，所以請總院研議差額提補之可行性，讓斗六

分院快速成長，希望經由 10年營運計畫的實施，再兩三年後可達損益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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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聘僱人員進用及待遇支給要點 

87 年 4 月 1 日第 439 次主管會報通過 

88 年 6 月 30日第 468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0 年 2 月 21日第 506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0年 10月 17日第 520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2年 11月 19日第 565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4 年 3 月 2 日第 594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7 年 4 月 23日第 654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8 年 7 月 15日第 675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9 年 3 月 3 日第 686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101年 10月 8日 101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為辦理各項研究計畫及執

行業務之需要得進用聘僱人員。 

二、聘僱用人員分為：研究人員、技術人員、行政人員等三種。 

(一)研究人員：指從事研究、實驗、創作、考證、產品開發、產業輔導、技術

移轉等工作之人員，其職稱分別為研究教授、研究副教授、研究助理教授、

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助理。 

(二)技術人員：為協助研究工作之執行、從事儀器或工具操作、維修、技術改

良以及儀器設計製造等工作之人員，其職稱分別為技術師、副技術師、助

理技術師、技術助理、技工。 

(三)行政人員：指從事人事、會計、總務等行政支援工作之人員，其職稱分別

為管理師、副管理師、助理管理師、行政助理。  

三、聘僱用人員進用資格： 

(一) 研究人員： 

1.研究教授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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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教授資格者。 

(2)任副教授、副研究員或研究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

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3)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

之研究工作八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2.研究副教授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有副教授資格者。 

(2)任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員或研究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

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3)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

之研究工作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3.研究助理教授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有助理教授資格者。 

(2)任講師或研究助理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

者。 

(3)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

著作者。 

(4)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

之研究工作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4.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有教授資格者。 

(2)任副教授或副研究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

作者。 

(3)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

之研究工作八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5.副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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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副教授資格者。 

(2)任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

門著作者。 

(3)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

之研究工作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6.助理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有助理教授資格者。 

(2)任講師或研究助理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

者。 

(3)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

著作者。 

(4)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

之研究工作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7.研究助理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有講師資格者。 

(2)任助理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3)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

著作者。 

(4)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

之研究工作六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8.助理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2)具有專科畢業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二)技術人員 

1.技術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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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助理教授資格者。 

(2)任講師或副技術師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技術研發或專門著作

者。 

(3)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

有專門著作者。 

(4)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專校

院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工作六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5)取得相關技師證後，實際從事該項業務六年以上者。 

2.副技術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講師資格者。 

(2)任助理技術師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技術論著或專門著作者。 

(3)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

有專門著作者。 

(4)大專校院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工作六年以上，並有技術論著或專門

著作者。 

(5)專科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工作八年以上，並有技術論著或專門著作

者。 

(6)取得甲級相關技術士證後，實際從事該項業務六年以上，績效卓著者。 

3.助理技術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2)取得乙級相關技術士證後，實際從事該項業務三年以上，績效優良者。 

4.技術助理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有與擬任技術工作相關之專科畢業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2)取得乙級相關技術士證者。 

5.技工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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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國中以上學歷，並具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技能足以勝任

者。若具有高中(職)以上學歷，薪級比照國中學歷加三級起聘。 

(2)取得丙級相關技術士證者。 

  (三)行政人員： 

1.管理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有助理教授資格者。 

(2)任講師或副管理師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

者。 

(3)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4)具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相關工作六年以上，成績優良

並有專門著作者。 

2.副管理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講師資格者。 

(2)任助理管理師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3)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4)大專校院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工作六年以上，並有研究成果或專門

著作者。 

(5)專科畢業後，曾從事相關之工作八年以上，並有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

者。 

3.助理管理師應具下列資格： 

具有學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4.行政助理應具下列資格： 

具有專科畢業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四、進用研究助理教授以上之人員，應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

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辦理聘任。 



 

25 

 

進用助理研究員以上人員、技術師、管理師，由各該研究中心組成「初審委

員會」甄審後再由決審委員會審核；進用研究助理、副技術師、副管理師以

下人員，則逕由各該研究中心組成之「初審委員會」甄審。助理研究員以上

人員，如有必要，另得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

點」辦理聘任。 

所有進用人員於審核通過，簽報校長同意後始得聘僱用。 

各類人員之續聘僱，由各該研究中心提出，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初審

委員會及決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五、聘僱人員支薪待遇，參照相關標準，訂定如待遇支給表。進用助理研

究員以上之人員，得於待遇支給表進用薪級三級內，彈性調整薪資。

研究計畫委託單位列有支薪標準者，從其規定，職務加給比照國立成

功大學契僱人員及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但支領各項人事經

費總額不得違背公務人員退休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等相關規定。 

六、薪點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報酬薪點折合率，以不超過最高

標準為限，折算薪資核支。 

七、各類聘僱人員，服務滿一年經考核成績優良者，每年得晉薪一級，但

亦得不予晉級；助理、各級技術師、技工、各級管理師每晉升三級者，

需送研究總中心決審；員工考評及獎懲辦法另訂之。 

八、各類聘僱人員升等辦法另訂之。 

各類聘僱人員轉任專案教學人員、專案研究人員、編制內專任教師或編制內

專任研究人員時，各依相關人事法規聘任程序重新辦理審查。 

各級教師、研究人員轉任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聘僱人員，亦應依本

要點重新辦理審查。 

九、研究人員依各研究中心所賦予主持或協同主持或專辦二項研究計畫

外，如再參與其他列名之研究計畫(以不超過二個為限)，得視各中心

業務需要或財務狀況簽報支領兼任工作津貼；但其支領工作津貼總額

不得超過本人之薪給。 

十、各研究中心聘僱人員因業務需要，從事外業、夜間工作或危險性工作

者，得簽請核發外業、夜間或危險津貼。 

十一、因業務需要，需長期派駐在外工作者，得給與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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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各研究中心之主管人員(經校長聘任者)得在其管理費足敷支應(管理

費年收入總額不得低於該年度比照系、所主管月支主管加給之四十

八倍)下支領兼任督導費，已支領主管加給者，不得再支領上項兼任

督導費；兼任督導費之支給，不受本校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第十

條之規範，但管理費之運用仍需符合本校之相關規定。 

十三、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辦理各項產學合作業務所聘僱人員薪

資，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得比照本要點核定支給。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

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主管會報並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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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聘僱用研究人員待遇支給表 

 薪                      點 

 

 

 

 

 

 

 

 

 

 

 

 

薪 

 

 

 

 

 

 

 

 

 

 

級 

1 790      

2 765      

3 745 745     

4 725 725     

5 705 705     

6 685 685 685    

7 665 665 665    

8 645 645 645    

9 625 625 625 625   

10 605 605 605 605   

11  585 585 585   

12  565 565 565   

13  545 545 545   

14  530 530 530   

15  515 515 515 515  

16   500 500 500  

17   485 485 485  

18   470 470 470  

19    455 455  

20    440 440  

21    425 425  

22    410 410 410 

23    395 395 395 

24    380 380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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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65 365 365 

26    350 350 350 

27    335 335 335 

28    320 320 320 

29     305 305 

30     290 290 

31     280 280 

32     270 270 

33      260 

34      250 

35      240 

36      230 

37       

38       

39       

40       

41       

42       

43       

職  稱 

研

究

教

授 

研

究

員 

研究副教授 

副研究員 

研究助理教

授 

助理研究員 

研

究

助

理 

大

學

畢 

專

科

畢 

助  理 

註：晉升該   級者須送研究總中心決審 

進用助理研究員以上之人員，得於待遇支給表進用薪級三級內，彈性調整

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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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各項產學合作業務所聘僱人員薪資，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

外，得比照本要點核定支給。進用助理研究員以上之人員，得於待遇支給

表進用薪級三級內，彈性調整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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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聘僱人員進用及待遇支給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理由說明 

七、各類聘僱人員，

服務滿一年經考核

成績優良者，每年得

晉薪一級，但亦得不

予晉級；助理、各級

技術師、技工、各級

管理師每晉升三級

者，需送研究總中心

決審；員工考評及獎

懲辦法另訂之。 

七、各類聘僱人員，

服務滿一年經考核

成績優良者，每年得

晉薪一級，但亦得不

予晉級；助理、各級

技術師、技工、各級

管理師每晉升三級

者，需送研究總中心

複審；員工考評及獎

懲辦法另訂之。 

修正「複審」程序為

「決審」程序。 

十三、研究總中心暨

所屬各研究中心辦

理各項產學合作業

務 所 聘 僱 人 員 薪

資，除法令另有規定

或 契 約 另 有 約 定

外，得比照本要點核

定支給。 

 本點新增。 

辦理各項產學合作

業務所聘任人員薪

資，如相關法令契約

無限制，得比照本要

點核定支給薪資，以

求明確。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

事項，依教育部「國

立大學校務基金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及工作人員實施

原則」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

事項，依教育部「國

立大學校務基金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及工作人員實施

原則」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點次變更 

十五、本要點經主管

會報通過並送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備

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十四、本要點經主管

會報通過後實施，修

訂時亦同。 

點次變更 

依 101.5.30 第 727
次主管會報決議新

增提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討論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 依附件一檢附簽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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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

心聘僱用研究人員待

遇支給表 

註：晉升該   級者須

送研究總中心決審 

進用助理研究員以上

之人員，得於待遇支

給表進用薪級三級

內，彈性調整薪資。 

辦理各項產學合作

業務所聘僱人員薪

資，除法令另有規定

或 契 約 另 有 約 定

外，得比照本要點核

定支給。 

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

心聘僱用研究人員待

遇支給表 

註：晉升該   級者須

送研究總中心複審 

進用助理研究員以上

之人員，得於待遇支

給表進用薪級三級

內，彈性調整薪資。 

各處室意見修正 

 


	說明：
	擬辦：本案追認通過後繼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惟請學務處研議開放僑生資格之可行性。
	說明：
	擬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再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說明：
	擬辦：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說明：
	擬辦：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說明：
	擬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說明：
	擬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二p.15~p.22)。
	說明：
	擬辦：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說明：
	擬辦：本案概算需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新臺幣4億2,850萬元，另由5年500億特別預算支應新台幣3億9,150萬元整，合共計畫總經費計新臺幣8億2,000萬元整，請同意匡列本預算支出。
	1. 李丁進委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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